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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佛山市科普教育基地管理办法
（2021 年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科普基础设施建设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

科普，推动科普事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

法》、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（2021-2035）》等有关规

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科普教育基地是开展社会性、群众性、经常性科普

活动的有效平台，是普及科学技术知识、倡导科学方法、传播科

学思想、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载体，是向公众提供科普产品与服

务的组织与机构。

第三条 佛山市科学技术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市科协”）负责市

科普教育基地（以下简称“科普教育基地”）的认定、考核和资

助等监督管理工作。市科协是科普教育基地的业务指导部门，负

责组织实施本办法。

第二章 管理体系和认定标准

第四条 市科普教育基地实行分类管理，具体包括下列类别：

一、科技场馆类科普教育基地，是指专门面向公众普及科学

知识，弘扬科学精神的科技、文化、教育类场馆，分为综合性科

技馆和专业性科技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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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综合性科技馆包括科技馆、自然博物馆、青少年活动中心

等。

2.专业科技馆包括天文馆、气象馆、地震馆等。

二、公共场所类科普教育基地，是指具有科普展教功能的自

然、历史、旅游、休憩等公共场所，如图书馆、动物园、植物园、

生态旅游区、森林公园、海洋公园、地质公园、矿山公园、地质

遗迹、自然遗产、文化保护地、旅游景点、人文景观等。

三、教育科研类科普教育基地，是指依托各类教育和科研机

构，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、具有特定科学传播与普及功能的场馆、

设施和场所，如教育和科研机构中的博物馆、标本馆、陈列馆、

天文台（馆、站）实验室、工程中心、技术（推广）中心（站）、

野外站（台）等研究实验基地以及医院等。

四、生产设施类科普教育基地，是指企事业单位面向公众普

及科学知识的场馆、设施或场所，如生产设施（或流程）、科技

园区、科普展厅等。

五、信息传媒类科普教育基地，是指以网络、电子、印刷品

等为载体面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的机构，如科普网站、科教电视

频道、科普报刊等。

本条规定的五类市科普教育基地的认定标准详见附件 2。

第三章 申报程序和称号认定

第五条 科普教育基地的认定坚持“成熟一个发展一个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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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。申报工作每年开展一次。具体申报时间以市科协官方网站

出台文件为准。

第六条 申报、认定程序包括下列环节：

（一）市科协在其网站上发布佛山市科普教育基地认定申报

通知或者指南；

（二）申报单位根据通知或者指南建议，填报认定申报表；

（三）申报单位将申报表和申报材料提交至本单位所在区区

科协，区科协根据本区有关规定进行推荐；

（四）市科协组织或者委托专家根据相关认定标准对区科协

推荐的申报单位进行评审和实地考察，专家组出具评审意见；

（五）市科协可以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行综合评价，确定拟

认定单位名单；

（六）市科协将拟认定单位名单在其网站上进行公示，公示

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，如公示期间存在异议的，持有异议的个人

或者单位应当以实名和书面形式向市科协提出异议，由市科协负

责调查核实并处理；市科协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核实

工作，并将处理结果告知异议人；对于以同一事由且已经市科协

调查核实处理的异议，市科协可以不再受理；

（七）公示无异议的，或者经调查异议不足以影响认定结果

的，由市科协根据实际对申报单位授以“佛山市科普教育基地”

称号和挂牌，并在其网站上公布。

第七条 申报认定所需提交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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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须提交以下申报材料：（一式两份并附电子文档）

（1）《佛山市科普教育基地申报表》；

（2）申报单位的基本情况、申请理由；

（3）科普工作规划、计划和科普设施、科普能力等相关证

明材料，以往开展各类科普工作的相关材料;

（4）法人资格证明（信用代码证复印件），或受法人正式委

托，能独立开展科普活动。

（5）以上材料市科协存档保存，不退还申报单位

第八条 申报材料受理部门：

佛山市科协科普部（佛山市禅城区东鄱南路20号市科协308

室 , 邮 编 ： 528000, 联 系 电 话 ： 83351007 ， 电 子 邮 箱 ：

wyl@foshan.gov.cn）。

第九条 申报市级科普教育基地，原则上需获得区级科普教

育基地的认定与命名。

第十条 对部分科普教育业绩突出，社会影响力较大，且符

合认定标准的科普教育基地，可由区科协或区级科技管理部门直

接推荐申报市级科普教育基地。

第十一条 符合省级科普教育基地或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评选

条件的，市科协将优先向省科协或中国科协推荐。

第四章 科普教育基地的管理

第十二条 科普教育基地接受市科协的工作指导，每年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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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普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。各类科普活动应建立文字、照片、录

像和有关统计数据等档案资料。

第十三条 市科协每年对科普教育基地进行工作检查，总结

经验，宣传推介。

第十四条 市科协要维护科普教育基地所在单位开展科普工

作的合法权益，为科普教育基地开展科普活动创造条件。

第十五条 科普教育基地从事的科普事业，享受国家、省有

关政策法规规定的优惠政策。

第十六条 科普教育基地实行动态管理、分类指导的办法组

织评审命名。有效期为 5 年。经市科协认定，在实施《全民科学

素质纲要》中取得突出成绩、具备典型特色、科普效应好的科普

教育基地，可直接获得下一轮“佛山市科普教育基地”资格。

第十七条 科普教育基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撤消“佛山市

科普教育基地”的称号：

（一）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；

（二）有宣传邪教、封建迷信以及反科学、伪科学活动的;

（三）有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，经指出仍不整改的；

（四）不接受市科协的业务指导和科普任务的；

（五）已不具备科普基地条件的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佛山市科学技术协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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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原《佛山市科普教育

基地管理办法》(2017 年修订)同时废止。


